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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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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江                     罗小艳                    罗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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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 军                        刘 平                     胡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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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杰                       陈俊发                   韦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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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66,060,000 股，将于 2015 年 6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李志江、罗明、郝军、杜拥军、德润共赢、唐伟、汪

力军、新疆天天、博信优选、华信嘉诚共 10 名投资者，本次发行为现金认购，

发行价格为 10.71 元 /股，发行数量为 66,06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07,502,600.00 元，扣除 12,144,562.70 元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695,358,037.30 元。 

本次发行 10 名认购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5 年 6 月 8 日（即上市日），本

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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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

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万润

科技 
指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保荐人、主承销商、

英大证券 
指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日上光电 指 深圳市日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德润共赢 指 深圳市德润共赢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新疆天天 指 新疆天天向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博信优选 指 
博信优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华信嘉诚 指 
深圳华信嘉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6,606 万股股

票的行为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 
指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股东大会 指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律师事务所 指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立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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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Mason Technologies Co., Ltd. 

法定代表人 李志江 

注册资本 17,600 万元 

实收资本 17,6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LED 应用与照明产品及其配件、LED 光电元器件、红外线光

电元器件及 LED 太阳能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经营

LED 产品相关原材料；室内外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前

置审批及禁止的项目）。 

股票上市日期 2012 年 2 月 17 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及代码 万润科技（002654）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观光路 3009 号招商局光明科技园 A3

栋 05B3 室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观光路 3009 号招商局光明科技园 A3

栋 05B3 室 

邮政编码 518107 

电话 0755-86638369 

传真 0755-21675420 

互联网址 http://www.mason-led.com 

电子信箱 wanrun@mason-l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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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新增股份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的类型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4 年 8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4 年 9 月 1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5 年 3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发行申请。 

2015 年 4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599 号）核准本次发行。 

（三）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2014 年 8 月 15 日）。 

根据《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的

价格为 10.7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11.96 元/股）的 90%。若公司股票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2015 年 2 月 12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同意公司以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7,600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鉴

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故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进行调

整，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10.71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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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0.71 元/股，是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的 100%，是本

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2015 年 5 月 21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27.70

元/股）的 38.66%。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 66,060,000 股。 

（五）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15 年 5 月 21 日，英大证券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李志江、罗明、郝军、

杜拥军、德润共赢、唐伟、汪力军、新疆天天、博信优选、华信嘉诚共 10 名投

资者发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通知其按规定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 15:00 前将认购款足额划付至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指定账户。 

2015 年 5 月 26 日，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亚会 A 验字（2015）002 号《关

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募集资金总额 70,750.26 万元已足额汇入英大证券为万润科技本

次发行指定的专用账户。 

2015 年 5 月 27 日，英大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费与承销费后的余

额划转至万润科技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2015 年 5 月 27 日，立信所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310487 号《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7,502,600.00 元，发行费用为

人民币 12,144,562.70 元(包括承销保荐费、审计验资费、律师费等)，扣除发行费

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5,358,037.30 元，其中：增加实收资本

人民币 66,06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629,298,037.30 元。 

（六）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和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

用情况。 



 

8 

（七）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相关事宜。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即 2015 年 6 月 8 日）起 36 个月。 

（八）发行对象获配股份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66,060,000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66,060,000 股；发行对象为 10 名，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李志江 20,515,200.00 219,717,792.00 36 

2 罗明 7,435,000.00 79,628,850.00 36 

3 郝军 5,372,000.00 57,534,120.00 36 

4 杜拥军 3,718,000.00 39,819,780.00 36 

5 德润共赢 1,580,000.00 16,921,800.00 36 

6 唐伟 11,018,200.00 118,004,922.00 36 

7 汪力军 1,434,100.00 15,359,211.00 36 

8 新疆天天 10,456,800.00 111,992,328.00 36 

9 博信优选 2,718,400.00 29,114,064.00 36 

10 华信嘉诚 1,812,300.00 19,409,733.00 36 

合计 66,060,000.00 707,502,600.00  

二、本次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本次发行对象为李志江、罗明、郝军、杜拥军、德润共赢、唐伟、汪力军、

新疆天天、博信优选、华信嘉诚共 10 名投资者，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李志江 

1)、李志江基本情况 

姓名 李志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7 年 8 月 

国籍 中国 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42242719570823**** 

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华新龙滢水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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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5年工

作经历 

2008 年 2 月至今，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全资子公司万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3 年 4 月至今任控股子公司金万润（北京）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

年 10 月起任万润科技湖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关 联 关 系

说明 
李志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 

2)、李志江投资企业 

除持有公司股票外，李志江先生投资企业为乌鲁木齐江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合伙企业 持有份额 与公司关系 主营业务 

乌鲁木齐江明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20% 公司股东 

除持有万润科技股份

500 万股外，没有实际经

营业务。 

2、罗明 

1)、罗明基本情况 

姓名 罗明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2 年 12 月 

国籍 中国 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42242719721201**** 

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北路 

最近5年工

作经历 

2008 年 1 月至今，任上市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总裁），现任全资子公司广东恒

润光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全资子公司深圳万润节能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关 联 关 系

说明 
罗明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总裁。 

2)、罗明投资企业 

除持有公司股票外，罗明先生投资企业为乌鲁木齐江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具体情况如下： 

合伙企业 持有份额 与公司关系 主营业务 

乌鲁木齐江明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60% 公司股东 

除持有万润科技股份

500 万股外，没有实际经

营业务。 

3、郝军 

1)、郝军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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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郝军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2 年 8 月 

国籍 中国 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5262619720827**** 

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72 号电子大厦 

最近5年工

作经历 

2007 年 12 月起任职于公司，曾任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现任董事、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安消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 联 关 系

说明 
郝军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2)、郝军投资企业 

除持有公司股票外，郝军先生无其他对外投资。 

4、杜拥军 

1)、杜拥军基本情况 

姓名 杜拥军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 年 12 月 

国籍 中国 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1010719701216****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三区 

最近5年工

作经历 

曾任瑞马嘉丰（北京）商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 年 4 月进入控股子公司金

万润（北京）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与 上 市 公

司关系 

杜拥军系控股子公司金万润（北京）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持有其 10%股

权。 

2)、杜拥军投资企业 

杜拥军持有瑞马嘉丰（北京）商业有限公司、金万润（北京）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与公司关系 主营业务 

瑞马嘉丰（北京）商

业有限公司 
40.00% 无关联关系 电器开关和洁具贸易业务 

金万润（北京）照明

科技有限公司 
10.00% 

公司控股 

子公司 
LED 照明灯具业务 

5、德润共赢 

企业名称：深圳市德润共赢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4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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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圳美公常路北侧雅盛科技工业园 B 栋 6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黄钢 

主要经营业务：股权投资 

实缴出资额：1,700.80 万元 

德润共赢的全部合伙人均为万润科技及其子公司员工。 

6、唐伟 

1)、唐伟基本情况 

姓名 唐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6 年 6 月 

国籍 中国 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52260119660604**** 

住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演达大道 30 号恒和金谷 

最近5年工

作经历 
2007 年创办日上光电，现任日上光电董事长、总经理。 

关联关系

说明 

日上光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根据《深圳万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日进投资有限公司等十三方关于深圳市日上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万润科技同意在交割日后提名唐伟出任万润科技董事，

唐伟视同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2)、唐伟投资企业 

除持有日上光电股权外，唐伟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与公司关系 主营业务 

深圳市日进投资有限公司 81.66% 无关联关系 
持有日上光电 25.47%股

权，无其他经营业务。 

7、汪力军 

1)、汪力军基本情况 

姓名 汪力军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4 年 3 月 

国籍 中国 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52222719740318**** 

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深圳湾段 2277 号三湘海尚 

最近5年工

作经历 

曾任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深圳市日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关 联 关 系 日上光电股东、董事、副总经理，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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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2)、汪力军投资企业 

除持有日上光电股权外，不存在对外投资企业的情况。 

8、新疆天天 

企业名称：新疆天天向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4 年 7 月 25 日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 号数码

港大厦 2015-657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冯华 

主要经营业务：股权投资 

实缴出资额：3,000 万元 

新疆天天与万润科技无关联关系。 

9、博信优选 

企业名称：博信优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0年12月16日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52号滨海金融街6号楼三层M31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博信（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

代表：安歆） 

主要经营业务：股权投资 

实缴出资额：97,000万元 

博信优选与万润科技无关联关系。 

10、华信嘉诚 

企业名称：深圳华信嘉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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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2年2月24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山东大厦主楼七楼73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华信中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东民） 

主要经营业务：股权投资 

实缴出资额：9,590万元 

华信嘉诚与万润科技无关联关系。 

（二）限售期安排 

李志江、罗明、郝军、杜拥军、德润共赢、唐伟、汪力军、新疆天天、博信

优选、华信嘉诚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8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到次一交易日）。 

（三）发行对象受到处罚、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李志江、罗明、郝军、杜拥军、德润共赢、唐伟、汪力军、新疆天天、博信

优选、华信嘉诚最近 5 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发行对象李志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发行对象罗明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总裁，发行对象郝军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发行对象唐伟系日上光电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根据《深圳万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日进投资有限公司等十三方关于深圳市日上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万润科技同意在交割日后提名唐伟出任万润科技董事，

唐伟视同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因此，本次公司向李志江、罗明、郝军、唐伟发行

股份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完成后，李志江、罗明、郝军及唐伟所从事的其他

业务与公司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也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

新增关联交易。 

除上述四位发行对象以外，其他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均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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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完成后，其他发行对象所从事的其他业务与公司业务不存

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也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新增关联交易。 

（五）发行对象是否涉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德润共赢的出资人为万润科技及其子公司员工、新疆天天的出

资人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收购标的—日上光电的股东，因德润共赢及新疆天天

与私募投资基金相比：设立目的不同、出资人身份与私募投资基金的合格投资者

不同、运作方式不同，故以上两家发行对象不属于基金范畴，不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登

记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对象博信优选、华信嘉诚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的私募投资基金，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

记和备案。 

（六）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未来交易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协议转让事项和本次发行外，最近一年内，李志江、

罗明、郝军、杜拥军、德润共赢、唐伟、汪力军、新疆天天、博信优选、华信嘉

诚与本公司之间均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未来亦不存在重大交易安排。 

三、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志江 

经办人员： 郝军（董事会秘书）、潘兰兰（证券事务代表）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 18 号长虹科技大厦 21 楼 05 单

元 

联系电话： 0755-86638369 

传真： 0755-2167542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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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吴骏 

保荐代表人： 杜承彪、黎友强 

项目协办人： 张国勋 

其他经办人员： 洪斌、张海波、江天、廖逸群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联系电话： 0755-83007352 

传真： 0755-83007150 

（三）发行人律师：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 张敬前 

经办律师： 王彩章、苏萃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24 楼 

联系电话： 0755-83515666 

传真： 0755-83515333 

（四）审计机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 宣宜辰、徐冬冬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4 楼 

联系电话： 021-63391166 

传真： 021-63392558 

（五）发行人验资机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 宣宜辰、徐冬冬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4 楼 

联系电话： 021-63391166 

传真： 021-63392558 

（六）主承销商验资机构：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王子龙 

经办注册会计师： 温安林、吴平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联合广场 A 栋塔楼 A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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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755-82943486 

传真： 0755-25315277 

四、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主承销商）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

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

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相关授权和核准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定价和发行过程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发行对象的确定公平、公正，符合

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

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所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

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处

理，已经履行了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必要程序；发行对象认购资

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借贷等合法筹集的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及

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方的情况，资金来源符合《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制作和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缴

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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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万润科技”，证券代码为“002654”，上市地

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的 6,606 万股股份已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的 6,606 万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首日为 2015

年 6 月 8 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

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李志江、罗明、郝军、杜拥军、德润共赢、

唐伟、汪力军、新疆天天、博信优选、华信嘉诚共 10 名投资者认购的 6,606 万

股股份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从上市首日起算，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8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到次一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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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 

（股） 

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罗小艳 境内自然人 30,000,000 17.05% 22,500,000 

2 李志江 境内自然人 25,640,000 14.57% 19,230,000 

3 李驰 境内自然人 16,000,000 9.09% 0 

3 罗明 境内自然人 10,052,000 5.71% 7,539,000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5,083,816 2.89% 0 

6 
乌鲁木齐江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0,000 2.84% 0 

7 罗平 境内自然人 4,400,000 2.50% 0 

8 孙蓉 境内自然人 3,000,000 1.70% 1,500,000 

9 张中汉 境内自然人 2,445,942 1.39% 2,100,000 

10 黄海霞 境内自然人 2,400,000 1.36% 0 

  合计  104,021,758 59.10% 52,869,000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 

（股） 

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李志江 境内自然人 46,155,200 19.07% 39,745,200 

2 罗小艳 境内自然人 30,000,000 12.39% 22,500,000 

3 罗明 境内自然人 17,487,000  7.22% 14,974,000 

4 李驰 境内自然人 16,000,000 6.61% 0 

5 唐伟 境内自然人 11,018,200  4.55% 11,0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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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疆天天向上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56,800  4.32% 10,456,800 

7 郝军 境内自然人 7,372,000  3.05% 6,872,000 

8 
乌鲁木齐江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0,000 2.07% 0 

9 罗平 境内自然人 3,800,000 1.57% 0 

10 杜拥军 境内自然人 3,718,000 1.54% 3,718,000 

  合计  151,007,200 62.39% 109,284,20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1、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万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481.90 31.15% 12,087.90 49.9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118.10 68.85% 12,118.10 50.06% 

合计 17,600.00 100.00% 24,206.00 100.00%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为 17,600 万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李志

江、罗小艳（李志江配偶）和李驰（李志江与罗小艳之女）三人，其中李志江直

接持有公司 2,564 万股，并通过乌鲁木齐江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控制公司 500 万股（李志江持有其 60.20%份额），合计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总股本的 17.41%；罗小艳直接持有 3,0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17.05%；李驰直接

持有 1,6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9.09%。李志江、罗小艳、李驰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三人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7,664 万股股票，表决权比例为 43.55%。 

本次非公开发行 6,606 万股 A 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24,206.00 万

股。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志江认购 2,051.52 万股股票，本次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

人李志江、罗小艳、李驰直接、间接合计控制公司 9,715.52 万股股票，表决权比

例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的 40.14%，李志江、罗小艳、李驰仍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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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职位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万股) 持股比例 

李志江 董事长 2,564.00 14.57% 4,615.52 19.07% 

罗小艳 董事 3,000.00 17.05% 3,000.00 12.39% 

罗明 董事、总裁 1,005.20 5.71% 1,748.70 7.22% 

郝军 
董事、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200.00 1.14% 737.20 3.05% 

刘平 董事 47.80 0.27% 47.80 0.20% 

注：除上述人员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发

行后，德润共赢持有万润科技 158 万股股份，监事会主席李旭文、监事赵鹏飞分别持有德润

共赢 12.66%、1.90%的权益。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的净资产将大幅增加。发行人 2015 年 3 月 31 日净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550,835,347.41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为 695,358,037.30 元；静态测算，预计本次发行后的净资产为 1,246,193,384.71

元，比 2015 年 3 月 31 日增加 126.24%。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公司资本结构、财务状

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抗风险能力也将得到提高，有利于公司长期、

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三）对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 66,060,000 股股份，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表所示（发行后数据为模拟测算数据）：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5 年 1-3

月/2015.3.31 

2014 年度

/2014.12.31 

2015 年 1-3 月

/2015.3.31 

2014 年度

/2014.12.31 

每股收益 0.01 0.23 0.01 0.17 

每股净资产（元/股） 3.13 3.17 5.15 5.18 

注：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4 年度和 2015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3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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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发行人主营业务包括 LED 光源器件、LED 照明产品以及红外线光电

元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本次发行后，募集资金将用于收购日上光电 10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公

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更。 

（五）对公司治理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现有

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

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本次发行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六）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根据《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日进投资有限公司等十三方关于

深圳市日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万润科技同意在交割日后提名

唐伟出任万润科技董事，因此，公司董事会成员将有一名董事发生变化。除此之

外，公司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收购日上光电 100%股权而调整其他董事会成

员。公司董事会成员保持稳定。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七）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不会因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而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新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八）公司资金占用和关联担保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公司建立有严格的

财务管理制度，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也不会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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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指标与财务数据 

公司 2012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均已由立信所审计并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5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主要财务比率如下：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流动比率（倍） 1.17  1.26  1.79 2.90 

速动比率（倍） 0.94  1.05  1.45 2.3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42.79% 42.31% 30.23% 22.62%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42.47% 42.70% 32.15% 24.0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67  4.00  4.04 4.03 

存货周转率（次） 0.89  4.76  3.94 3.91 

总资产周转率（次） 0.11 0.59 0.61 0.72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1  0.26  0.63 0.2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9  -0.06  -0.22 0.59 

每股净资产（元） 3.13  3.17  3.02 2.82 

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39% 7.46% 8.68% 8.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23 0.25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1 0.23 0.25 0.23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

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24% 6.80% 6.84% 7.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21 0.20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1 0.21 0.20 0.20 

2、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额 960,410,492.98 975,634,698.36 786,973,728.78  651,972,155.68  

负债总额 407,882,637.15 416,603,812.38 253,015,480.40 156,498,363.46 

归属母公司

股东权益 
550,835,347.41 557,447,926.21 531,123,027.74 495,473,7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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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05,634,163.68 523,260,023.69 436,386,460.98 388,506,524.08 

营业利润 924,114.28 39,928,700.43 39,247,875.97 39,167,356.06 

利润总额 1,899,289.88 44,791,820.96 50,420,235.72 44,611,919.37 

净利润 2,296,969.85 39,152,637.60 43,784,456.16 38,485,550.70 

4、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69,026.50 45,530,744.71 110,049,541.84 45,088,224.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701,453.85 -108,184,011.58 -153,516,322.29 -103,016,816.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651,110.90 51,496,355.01 5,854,596.94 161,611,111.2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5,589,246.03 -10,758,749.02 -39,089,891.12 103,447,326.39 

二、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1、资产结构分析 

发行人主要资产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合计 45,048.27 46.91% 49,447.50 50.68% 40,880.70 51.95% 40,255.05 61.74% 

货币资金 13,166.97 13.71% 14,136.80 14.49% 13,578.73 17.25% 17,652.47 27.08% 

应收票据 3,947.49 4.11% 9,588.03 9.83% 6,392.23 8.12% 2,709.82 4.16% 

应收账款 16,336.74 17.01% 15,310.53 15.69% 10,875.77 13.82% 10,719.88 16.44% 

预付款项 451.59 0.47% 280.55 0.29% 1,526.51 1.94% 597.56 0.92% 

其他应收款 721.09 0.75% 776.93 0.80% 752.25 0.96% 759.68 1.17% 

存货 8,920.10 9.29% 8,177.40 8.38% 7,755.21 9.85% 7,815.62 11.99%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291.69 0.30% 287.02 0.2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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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1,212.60 1.26% 890.25 0.91% -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50,992.78 53.09% 48,115.97 49.32% 37,816.67 48.05% 24,942.17 38.26% 

长期应收款 1,100.41 1.15% 1,064.40 1.09% - - - - 

固定资产 42,260.72 44.00% 36,615.27 37.53% 24,875.57 31.61% 14,326.45 21.97% 

在建工程 1,819.74 1.89% 4,692.93 4.81% 8,636.09 10.97% 7,634.29 11.71% 

无形资产 4,003.75 4.17% 3,966.60 4.07% 3,679.21 4.68% 2,427.65 3.72% 

长期待摊费用 262.46 0.27% 99.04 0.10% 199.76 0.25% 325.76 0.50% 

递延所得税资产 794.12 0.83% 674.71 0.69% 426.03 0.54% 228.02 0.35% 

其他非流动资产 751.57 0.78% 1,003.02 1.03% - - - - 

资产总计 96,041.05 100.00% 97,563.47 100.00% 78,697.37 100.00% 65,197.22 100.00% 

（1）货币资金 

公司货币资金主要由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构成，其他货币资金主要为办

理承兑汇票和信用证而存放银行的保证金。 

（2）应收票据 

2013 年、2014 年公司的应收票据增加较多，主要原因是以承兑汇票结算的

销售增加所致；2015 年一季度末，应收票据余额较年初减少较多，主要系公司

以承兑汇票背书支付供应商款项和票据贴现增加所致。 

（3）应收账款 

2012、2013、2014 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增长幅度分别为 24.92%、1.45%、

40.78%，总体呈增长趋势。2013 年，LED 行业迎来了需求快速发展，公司销售

规模快速提升，同时公司调整销售策略，全力推行大客户、强客户的营销策略，

公司客户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客户集中度显著提高，并且公司不断加强应收账款

管理，应收账款余额增速低于销售增长速度。2014 年，公司销售额持续增长，

同时针对部分优质客户，公司为其适当延长了信用期限，因此 2014 年度应收账

款净额有所增长。 

（4）预付款项 

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主要由预付设备款组成。2013 年公司预付款项大幅增加，

主要是因为公司采购生产设备所致。2014 年，公司根据资产的流动性将预付账

款进行了重分类，将与购买固定资产相关的预付账款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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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一季度末，预付款项余额较 2014 年末增加较多，主要原因是公司预付采

购款及检测认证费的增加。 

（5）存货 

发行人的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和库存商品构成。报告期内，发行人建立了与其

业务模式相适应的存货管理体系，存货规模与结构保持稳定。公司存货周转情况

良好，不存在大量积压情况。 

（6）其他流动资产 

2014 年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 890.25 万元，其中 841.52 万元系 IPO 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大量采购固定资产产生的未抵扣进项税，

45.92 万元系深圳万润节能有限公司未抵扣进项税。2015 年一季度末其他流动资

产余额较上年末也有一定增加，主要系期末未抵扣的进项税额较年初增加所致。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长期应收款 

2014 年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长期应收款余额，主要是 2013

年 12 月与南山区路灯管理所签订了 LED 路灯节能改造项目合同书，合同总金额

（不含税）1,356.29 万元，南山区路灯管理所根据合同约定分期付款。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于验收当期一次性确认收入和长期应收款。 

（8）固定资产 

2012-2014 年度，公司固定资产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 2012 年 IPO 募集资

金到位，公司开始实施募投项目所致。 

（9）在建工程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一季度末，在建工程余额主要是 IPO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基建项目建设工程。 

（10）长期待摊费用 

2015 年一季度末，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余额较年初增加 165.01%，主要系期末

本公司之子公司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待摊项目增加所致。 

2、主要负债状况分析 

发行人主要负债结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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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38,476.20 94.33% 39,251.97 94.22% 22,860.64 90.35% 13,885.93 88.73% 

  短期借款 12,500.00 30.65% 10,000.00 24.00% 1,000.00 3.95% - - 

  应付票据 10,681.66 26.19% 11,440.88 27.46% 8,614.12 34.05% 5,207.98 33.28% 

  应付账款 12,856.89 31.52% 14,869.15 35.69% 11,203.42 44.28% 6,680.35 42.69% 

  预收款项 559.01 1.37% 671.42 1.61% 607.19 2.40% 843.09 5.39% 

  应付职工薪

酬 
1,026.19 2.52% 1,208.53 2.90% 1,255.04 4.96% 540.31 3.45% 

  应交税费 232.37 0.57% 383.35 0.92% -297.69 -1.18% 289.49 1.85% 

  其他应付款 359.76 0.88% 418.33 1.00% 296.86 1.17% 160.83 1.03%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 
- - - - - - 84.9 0.54% 

  其他流动负

债 
260.31 0.64% 260.31 0.62% 181.69 0.72% 78.99 0.50% 

非流动负债： 2,312.07 5.67% 2,408.41 5.78% 2,440.91 9.65% 1,763.90 11.27% 

  长期借款 - - - - - - - - 

  预计负债 199.20 0.49% 195.08 0.47% 29.79 0.12% 28.04 0.18% 

  其他非流动

负债 
2,112.87 5.18% 2, 213.34 5.16% 2,411.12 9.53% 1,735.87 11.09% 

负债合计 40,788.26 100.00% 41,660.38 100.00% 25,301.55 100.00% 15,649.84 100.00% 

（1）应付票据 

报告期内，公司应付票据业务量较大，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所

致。此外，采用票据结算有节约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率、提升商业信用等优

势。 

（2）应付账款 

报告期内，公司应付账款余额呈增长态势，主要是由于公司生产和销售规模

持续扩大，采购金额较大，同时公司在各供应商的信誉较高，可以享受较长的信

用周期，因而期末应付账款余额增加。 

（3）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余额为公司计提的 LED 照明产品质量保证金。公司根据以往销售

LED 照明产品的运行状况和合同约定的质保条款，结合研发实验室和第三方国

家级检测机构的测试结果，合理预测质保期内坏损率，并据此预计产品质量保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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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流动负债、其他非流动负债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流动负债和其他非流动负债均是确认公司获取的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 

3、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比率（倍） 1.17  1.26  1.79 2.90 

速动比率（倍） 0.94  1.05  1.45 2.3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42.79% 42.31% 30.23% 22.62%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42.47% 42.70% 32.15% 24.00% 

2012 年公司上市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公司流动资产大幅

增加，至 2013、2014 年度，随着募集资金的使用，各短期偿债指标逐年下降。 

公司财务结构稳健，抗风险能力较强，随着业务规模扩大，资产负债率逐年

上升，但仍在可控范围内，公司有增加股权资本的需求以有效支持公司后续业务

拓展。 

4、盈利能力分析 

（1）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LED 光源器件 8,348.75 79.03% 39,100.60 74.77% 30,745.09 70.53% 28,392.41 73.19% 

LED 照明产品 1,932.31 18.29% 12,146.46 23.23% 12,030.54 27.60% 9,332.22 24.06% 

红外线接收头 282.36 2.67% 1,049.98 2.01% 818.26 1.88% 1,065.51 2.75% 

合计 10,563.42 100.00% 52,297.04 100.00% 43,593.89 100.00% 38,790.14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 LED 下游照明应用需求快速增长的发展机遇，不断调

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巩固和扩增直插式 LED 光源器件，重点发展贴片式 LED，

加大力度开拓 LED 照明产品，将产品、市场定位中高端，走“大客户、强客户”

营销策略，使得主营业务保持持续增长，毛利额也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逐年增加。 

（2）毛利率分析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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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光源器件 24.84% 24.39% 25.21% 24.20% 

LED 照明产品 43.53% 37.95% 43.34% 34.46% 

红外线接收头 24.55% 23.13% -1.55% -1.70% 

综合毛利率 28.25% 27.51% 29.71% 25.95%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调整、优化产品和客户结构，加强费用

管控，产品综合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 

5、现金流量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13,866.37 48,171.83 42,377.47 38,168.26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营业收入 
131.27% 92.06% 97.11% 98.24%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净利润 
98.78% 116.29% 251.34% 117.16%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呈逐年增长趋势，公司主营

业务正常发展。发行人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制定了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

确保货款能及时回收。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当期收

入比例分别为 98.24%、97.11%、92.06%、131.27%，公司销售收入现金回笼情况

较好，公司销售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入企业。 

2013 年，公司开始充分利用在各供应商的信用付款期限，增加了银行承兑

汇票的使用方式，并严格控制成本费用支出，控制现金的合理流出，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比例提升较大。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5.50 1.93 7.5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256.50 1.93 7.5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670.15 11,074.90 15,262.57 10,258.94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9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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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70.15 11,074.90 15,353.57 10,309.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70.15 -10,818.40 -15,351.63 -10,301.68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主要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项目主要为公司扩大经营规模持续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以及

2012 年募集资金到位后实施募投项目所支付的现金。2015 年一季度，公司购建

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使得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有所减少。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441.00 22,9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500.00 20,000.00 8,000.00 4,85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264.75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500.00 20,000.00 8,705.75 27,75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000.00 11,000.00 7,084.90 9,557.1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1,028.83 1,759.43 935.39 1,184.02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606.06 2,090.94 100.00 847.6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34.89 14,850.36 8,120.29 11,588.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65.11 5,149.64 585.46 16,161.11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主要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借入和

偿还银行借款导致的现金流入和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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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6,606 万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707,502,600 元，扣除

12,144,562.70 元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695,358,037.30 元，其中：39,000 万

元用于收购深圳市日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公司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将总部大楼建设占用所需的自有流

动资金 9,000 万元作为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审核要求，公司承诺：总部大楼建设所需的 9,000 万元资

金将建立专户存储制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开披露建设进度、自有资金使

用情况、银行融资使用情况等，保荐机构对总部大楼建设进行持续督导并出具核

查意见。 

二、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一）收购日上光电 100%股权的必要性 

日上光电是 LED 广告标识照明行业的领军企业，拥有一批 LED 广告标识照

明应用研发、设计人才，聚集了大量优质的中高端客户，在广告标识照明行业具

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和品牌知名度。公司收购日上光电可以迅速进入中高端广告标

识照明专业市场；有利于延伸 LED 产业链，扩大照明应用市场规模；有利于释

放公司产能，降低日上光电成本；有利于双方共享客户资源，增加市场份额；有

利于提升研发能力，充分满足客户需求。 

（二）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为实现 2015 年度制定的经营计划，公司需要资金大力发展 LED 封装和照明

产品业务，需要投入资金规模开拓 EMC 合同能源管理业务，需要增加 LED 照

明产品的研发投入，而公司目前可用货币资金余额不足以支撑公司上述业务的进

一步发展，所以，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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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及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14 年 9 月 3 日，公司已与英大证券签署《保荐协议》，英大证券指定的

保荐代表人为杜承彪和黎友强。 

保荐机构的尽职推荐期间为自保荐机构就万润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向中国

证监会提交推荐文件之日起至此次发行新股上市之日止。 

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万润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计

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英大证券愿意推

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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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刊登前，万润科

技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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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保荐人已对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张国勋 

 

 

保荐代表人：                                         

                 杜承彪                   黎友强 

 

 

法定代表人：                

                  吴骏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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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

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王彩章                 苏萃芳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敬前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015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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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

册会计师对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宣宜辰                     徐冬冬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朱建弟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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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

盾。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

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宣宜辰                     徐冬冬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朱建弟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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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及其摘要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

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

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温安林       吴平权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子龙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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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专项

法律意见书； 

9、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

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 18 号长虹科技大厦 21 楼 05 单元 

联系人：潘兰兰 

电话：0755-86638369 

传真：0755-21675420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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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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